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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000783        证券简称：长江证券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70 

 

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资参与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

一、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

为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，促进相关业务转型发展，公司第七届董

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、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出资参与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的议案》，同意授权公司管理

层办理出资参与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并筹建和管理部分分期

母基金、子基金事宜，出资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。公司在巨潮资讯网

发布了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公司关于

出资参与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的公告》（2015 年 12 月 12 日）、

《公司关于出资参与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的补充公告》（2015

年 12 月 19 日）、《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2015

年 12 月 29 日）。 

2016年4月29日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公司向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，同意对子公

司长江成长资本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长江资本）增资11.48亿元，其

中11亿元用于长江资本全资设立专门的产业基金业务平台——长江

证券产业金融（湖北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长江证券产业金融），由

长江证券产业金融发起设立首期长江证券产业基金（以下简称母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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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）及其管理公司——长江证券产业基金管理（湖北）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基金管理公司）。详情请见公司于2016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

网发布的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《公司关

于出资参与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》。 

根据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委会最终审批通过的方案，确

定本期母基金总规模为30亿元。目前，母基金的合伙人已签署《长江

证券产业基金（湖北）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》（以下简称合伙协议）。

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： 

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

普通合伙人 

长江证券产业基金管理（湖北）有限

公司 
3,000万元 1% 

有限合伙人 

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引导基金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147,000万元 49% 

长江证券产业金融（湖北）有限公司 150,000万元 50% 

 

二、本次交易各方介绍 

1、长江证券产业基金管理（湖北）有限公司： 

注册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100MA4KN34E6G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 

住所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金融后台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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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 A7 栋 1-7层 01 

法定代表人：沈继银 

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  

成立日期：2016 年 7 月 12 日 

经营范围：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务

（不含国家法律法规、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；不得以任何方

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）(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

款，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)。（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 

2、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引导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注册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106MA4KLNK31B 

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主要经营场所：武昌区中北路 86 号汉街总部国际 8 栋 F12/13 层 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(委

派人:王含冰);  

成立日期：2015 年 12 月 28 日  

经营范围：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（不

含国家法律法规、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；不得以任何方式公

开募集和发行基金） 

合伙期限自：2015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7 日  

3、长江证券产业金融（湖北）有限公司 

注册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100MA4KMLP17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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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) 

住所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金融后台服务中心

建设项目 A7 栋 1-7层 01 

法定代表人：沈继银 

注册资本：110,00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6 年 5 月 16 日 

经营范围：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的咨询服务业务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基金基本情况 

1、基金名称：长江证券产业基金（湖北）（有限合伙）（以工

商核准名称为准） 

    2、组织形式：有限合伙企业 

3、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的责任：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

务承担无限责任。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债务

承担责任。 

    4、基金规模：规模 30 亿元，首次实缴 20% 

5、存续期限：9 年 

    6、基金注册地：武汉 

7、基金管理人：长江证券产业基金管理（湖北）有限公司 

    8、目的：根据协议约定从事投资业务，投资于以战略新兴产业

以及新三板、四板相关企业为主要投资方向的子基金、湖北地区的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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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新兴产业项目以及吸引湖北以外的龙头企业、优势产业落地湖北或

湖北省支持的其他项目，并通过取得、持有及处置投资组合实体权益，

为合伙人获取投资回报。 

9、经营范围：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（不

含国家法律法规、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；不得以任何方式公

开募集和发行基金）（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）。 

（二）投资业务 

     1、投资方向：重点投向 TMT、高端制造、新能源、生物技术

等行业，并保证投资领域符合《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理办

法》、《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和

《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投资负面清单》的要求。 

2、投资策略 

（1）精耕湖北。发挥长江证券覆盖全省、延伸至县市的业务网

络，与合作各方精准对接，围绕基础客户的开发培育、核心企业客户

的转型升级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“精耕湖北”。 

（2）聚焦战略。聚焦新兴产业，聚焦核心客户，聚焦重点区域。 

（3）融资+融智。发挥券商核心中介作用，针对企业不同成长阶

段，做好投前规范改制、投后增值服务，在投“资金”的同时投“管

理”、投“业务资源”，让被投企业既“融资”又“融智”。 

（三）合伙人出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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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合伙人出资比例：长江证券产业金融及基金管理公司 51%，

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引导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引

导基金）49% 

    2、出资方式：所有合伙人均应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对合伙企业出

资。 

    3、缴付出资：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应按照普通合伙人不时发

出的缴付出资通知（“缴付出资通知”）的要求分期缴付，每一期出

资均应由各合伙人按照认缴出资比例分别缴付。各合伙人同意首期实

缴出资的比例为其认缴出资额的 20%。 

四、影响 

合伙协议是有限合伙型基金注册设立和运行的主要依据，此次签

约标志着公司参与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正式落地，即将进入正式运营

阶段。 

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 

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

 




